




第十条 其他

(1)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合同一式叁份，甲方执贰

份，乙方执壹份 。

(2) 双方制定的有关补充约定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具有同

等法律效力。

第十一条 合同附件

《清单》

甲方： 榆林市第十四中学
盖章)

乙方：榆林市榆阳区元达电子科技
有限责任公司

(盖章)

法定代表人 (或委托代理人) :

地址：

邮政编码 ： 719000

电话： 15309122556

开户银行： 农行榆林文化路支行
账号： 2609060104001620

法定代表人 (或委托代理人) :

地址： 榆阳区人民路

邮政编码 ： 719000

电话： 2






